
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非税收入
收缴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(局),新疆生产

建兵团财政局：

非税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近年来，各地在

加强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非税收入收缴的标准

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，但从审计监督、财会监督反

映的有关情况看，部分地方仍存在非税收入收缴不规范、组织非

税收入不合规等问题。为进一步加强地方非税收入收缴管理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依法依规组织非税收入

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收入项目、征收范围和征收标准组织征收

非税收入，坚决杜绝巧立名目虚增非税收入，行政事业性收费目

录清单和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要主动向社会公开。要切

实提高财政收入质量，严厉打击数据造假，在实现非税收入应收

尽收、应缴尽缴的同时，严禁人为调节非税收入，不得将不属于

政府非税收入的资金作为非税收入征收入库，不得违规多征、提

前征收、先征后返或者先补后缴非税收入。对罚没收入，要严格

执行罚缴分离、收支两条线等制度，坚决防止以罚增收、以罚代



管、逐利罚款等行为。对国有资源(资产)有偿使用和处置收入，

要按照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管理，严禁通过“自卖自买”国有资

源资产等方式虚增非税收入。

二 、全面提升收缴电子化管理水平

省级财政部门要提高对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工作重要性的

认 识，统筹推动本地区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工作，按照“

横向 到边、纵向到底”的总体要求，构建覆盖省、市、县等各

级的非 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体系，确保2025年底前实现非税

收入收缴 电子化全覆盖的改革目标。要将所有执收单位和所有

非税收入项 目均纳入收缴电子化改革范围，按照《财政部关于

加快推进地方 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财库

〔2017〕7号) 要求，严格遵循全国统一的“两码一渠道”业务

规范，通过统一 的非税收入执收项目识别码、非税收入缴款识

别码和缴款渠道， 实施非税收入收缴。要落实好以票控收，按

照《财政部关于稳步推广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通知》(财

库〔2021〕46号)要求， 切实优化非税收入收缴业务流程，全面

使用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，及时掌握每笔非税收入的缴库

明细信息。

三、加快推动系统互联互通

要推动执收单位优化非税收入收缴业务流程，在明确系统接

口规范等相关标准的基础上，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与执收

单位业务系统的对接，同步开具缴款通知书和电子非税收入一般



缴款书，实现非税收入收缴数据从掌握“实缴”向既掌握“应缴

” 又掌握“实缴”转变。要做好财税部门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

，按 照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省级财税部门系统互联互

通和信 息共享方案〉(非税收入)的通知》(财库〔2021〕11

号)要求，及时获取税务部门征缴非税收入的明细信息。要按照

《预算管理 一体化规范(2.0版)》(财办〔2023〕12号)和《预算

管理一体化 系统技术标准V2.0》(财办〔2023〕17号)有关要求

，加快推进非 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衔接

贯通，并通过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向财政部自动推送完整的非

税收入收缴管理生 产数据，不断提高数据报送质量，实现各级

非税收入数据的集中 统一管理和上下贯通。

四、加强非税收入收缴入库管理

对未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非税收入，除另有规定的，不得就

地缴库，要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统一收缴，严格按规定时

间将非税收入缴入国库，不得截留、挤占、坐支和挪用非税收入

，不得通过退库、跨年缴库等方式调节非税收入。要及时核查明

细 信息不详的非税收入资金，及时对非税收入资金进行确认并

收缴 入库，年末非税收入资金应作为当年预算收入在库款报解

整理期 内全部缴入国库。要加强分成非税收入的缴库管理，严

格执行现 行政策规定，按照规范、统一的渠道解缴，确保相关

收入及时足 额按级次收缴入库，不得随意延压。要加强对集中



汇缴非税收入 的管理，结合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进展，推

动具备条件的集 中汇缴非税收入实行直接缴库。

五、切实强化财经纪律约束

要对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实施涵盖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的全链条

监督检查，对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中查出的违法违规问题，要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

收 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》(国务院令第281号)、

《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427号)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 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729号)、《中共中央办

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

〉的通知》 等有关规定，严肃查处，问责到位，不断提升非税

收入收缴管理 的规范化、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。地方各级财政

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认识依法依规组织 非税收入的严肃

性和必要性，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做好各项工作的 分解落实，明

确时间表和路线图，强化日常督导，压实各方责任， 确保各项

工作落实到位。工作中如有意见建议和好的经验做法，请及时向

财政部(国库司)报告反馈。

财政部办公厅

2025年2月25日


